
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書屋影視拍攝收費標準草案總說明 

為有效規範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書屋區域開放民間經申請核准之影

視拍攝（含雜誌、電視、網路、自媒體、婚紗、寫真、COSPLAY、藝術

創作）及其他經本處許可之使用，依規費法第八條規定訂定徵收場地使

用規費以反映政府提供服務之成本，爰擬具「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書屋

影視拍攝收費標準」草案，其要點如下： 

一、本標準訂定依據。（條文第一條） 

二、本標準適用對象。（條文第二條） 

三、本標準施行日期。(條文第三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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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書屋影視拍攝收費標準草案 

條文 說明 

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

定之。 

本標準訂定依據。 

第二條 陽明書屋影視拍攝使用收費數額如

下： 

全票：每人每小時新臺幣一百五十元

整（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）。 

免費優待票：機關、學校自行辦理環

境教育宣導等無收益之使用，得

出具公函予以免費優待。 

本標準適用對象。 

第三條 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本標準施行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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